
港股昨日跟隨外圍低開高走後，再掉頭下挫 200
點，午後反覆上升，5隻藍籌更創上市新高，包括騰
訊(700)、港交所(388)、友邦(1299)、平保(2318)、藥明
生物(2269)。大市全日成交達 2539 億元，為本周最
高，港股通淨買入134.34億元。

多隻新股表現佳
獲巴菲特接班人李祿旗下喜馬拉雅資本增持，郵儲

行(1658)股價勁升逾一成，收報5.27元。另一方面，被
美國列入制裁名單，小米(1810)昨日開市即勁插一成，
低見28.2元，成交額急增至337億元，為表現最差藍
籌，恒生科指也受牽連跌119點或1.3%，收報8775。

5隻新股昨天同日掛牌，以 「凍
資王」醫渡科技(2158)表現最好，
收報 65.2 元，較招股價 26.3 元高
1.48倍，一手100股賺3890元，成
交額70.93億元。內地影星劉詩詩
持股的稻草熊(2125)收報10.8元，較招股價5.88元高
83.7%，一手1000股賺4920元，成交額24.98億元。超
購1273倍的內地汽車資訊平台網上車市(1490)收報1.5
元，較招股價1.23元高22%，一手4000股亦有1080元
進帳。現代中藥集團(1643)收報 1.26 元，較招股價
1.18元高6.8%，一手3000股賺240元。物管公司榮萬
家(2146)則潛水，收報12.36元，較招股價13.46元低

8.2%。
港股連日攀升，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認

為，近期大市氣氛向好，農曆年前恒指有望反覆挑戰
29100點，但距現在水平的上升水位已經不多，港股
或進入炒股不炒市的格局，不排除北水在農曆新年之
前稍作調整，出現獲利回吐。他建議，獲利多的股份
可先行減持，宜以短炒為主。

強積金資產
去年突破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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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新增9家中資企業遭列入美國
制裁名單，但大市整體氣氛未受影響。在騰訊(700)及金融股帶動
下，港股昨反覆上升77點或0.27%，全周升695點或2.49%，連升3
周累飆2187點。昨日更有5隻新股上市普遍造好。分析認為港股農
曆年前可望上試29000點水平，惟需留意出現獲利回吐壓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強積金研究
機構積金評級表示，強積金在 2020 年 12 月份吸
引了 43.81 億元的資金淨流入，令強積金資產於
2020 年底達到 1.139 萬億元的歷史新高。香港及
中國內地股票基金類別，在去年12月份錄得最大
的單月資金淨流入。

積金評級資料顯示，去年全年吸引最多資金
淨流入的強積金類別，是保守基金。不過，這
基金類別在 12 月份卻錄得最大的單月資金淨流
出。

成員仍用強積金投機
另一方面，香港及中國(內地)股票基金類別在12

月份排名第一，並錄得最大的單月資金淨流入，
這與其11月份的資金流表現完全相反，代表強積
金成員仍在使用強積金進行投機。

資料又顯示，宏利和永明的強積金基金主導去
年強積金資金流。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中的香港
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在12月份吸引了強
積金資金流中的最大份額。 「宏利MPF康健護理
基金」全年更吸引了最多的強積金供款，涉資
35.69億元。首個以退休後為重點及具備定期派息
特點的強積金退休產品 「宏利 MPF 退休收益基
金」，在 12 月份的資金淨流入排名中躋身前 10
名。

騰訊破頂 小米捱沽
港股連升3周創近1年新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邱騰華昨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即使有商
會近年曾提及因為黑暴、疫情和對香港國安法的憂
慮等原因或考慮撤出香港，但 2020 年以香港作為區
域總部的非本港公司與 2019 年相若，看不到大量企
業撤出香港的情況出現。他強調，本港高端服務及
創科行業穩固。

邱騰華指出，去年以香港作為區域總部的企業，當中

仍以內地為最多，其次是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
情況與前一年相若；目前商經局與保安局和律政司已就
香港國安法向不少外國公司解說。他認為，海外企業的
擔心空泛，稍後港府將會加強對海外的宣傳。

對於疫情導致香港展覽業務陷於停頓，邱騰華強
調，本地展覽取消，不代表經貿活動同時取消；待3
座政府大樓改裝成為展覽場地後，除了增加展覽面
積，亦可達到協同效應，又相信興建亞博館第二期，

將可為展覽業帶來改變。

港府擬5年發80億美元綠債
另外，有關香港債券市場的問題，金管局外事部市

場發展處主管許懷志指，將成立綠色商業銀行聯盟，計
劃於未來5年，發行80億美元綠色債券；隨內地加快
提升環保標準，或促使到更多潛在發行人來港發債。

許懷志表示，不少發行人選擇前赴歐洲發債，主要

因為當地在可持續金融方面較為領先；港府正積極改
善債市平台，將推出綠色債券資助計劃，從而吸引發
行人回流香港發行綠色債券。

他相信，若如果香港能夠採納 「共通綠色分類目
錄」，可以為不同地區的綠色標準提供對應參考；金
管局正就分類目錄諮詢市場意見，但細節仍有待中國
及歐盟領導的綠色分類目錄工作小組(IPSF)作進一步
公布。

邱騰華：未見大量公司撤離香港

港股3周連升，恒指昨收報28573點升77點。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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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以专人
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朱军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会议审
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原激励对象姜胜远因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95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原激励对象牟林影因退休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6.23 元 / 股。综上，公司本次共计对 13,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内
容详见 2021 年 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1-03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在自有资金
不超过 100,000 万元额度的范围内进行现金管理业务，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
产品、货币基金，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据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有效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具体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 2021 年 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公告》（2021-04 号）。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 关于落实主体责
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深
圳证监局关于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深
证局公司字〔2020〕128 号）的要求，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经对公司治理水平、
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内幕交易防控、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并购重组、上市
公司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履行各项承诺、选聘审计机构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十个重点
问题进行全面自查，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重大违法违规事项和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事项的情形。同意公司《关于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查报告及
整改计划》。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21 年 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05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深纺织 B  公告编号：2021-02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以专人
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下午 4: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毅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原激励对象姜胜远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原激励对象牟林影因退休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3 元 / 股。
监事会已对上述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激励对象的名单进行核实，上述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 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同意按照上述有关规定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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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1 名因
个人原因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和 1 名退休的原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
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7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朱军、朱梅柱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本次获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发的深圳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批复》（深国资委函〔 2017 〕 1127 号），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5.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朱军、朱梅柱、
宁毛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相关事宜进行
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6.2017 年 12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授予日
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为 119 人，授予的股份数量为 475.23 万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
本的 0.94%。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2018 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07 元 / 股，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
2018 年较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0%，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2018 年偏光片等光学膜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7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2019 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08 元 / 股，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
2019 年较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30%，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2019 年偏光片等光学膜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75%。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2020 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20 元 / 股，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
2020 年较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0%，且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75

分位值水平；2020 年偏光片等光学膜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80%。

注：每股收益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总股本。
7.2019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朱军、朱梅柱、宁毛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公司拟对 11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期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1,877,72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92 元 / 股；拟对 3 名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8,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公司本次共计对 1,935,72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116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1,877,720 股第一期未达解
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92 元 / 股；同意公司对因个人原因离职的
3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8,0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共计回
购注销 1,935,720 股限制性股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9.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因个人原因离
职的 3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69,9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因个人原因离职的 3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69,9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1.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朱军、朱梅柱、宁毛仔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公司拟对 110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期未达解除限售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313,34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5.73 元 / 股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拟对 3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共计 12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公司本次共计对 1,433,340 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110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期未达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313,34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01 元 / 股；同意公司对 3 名
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2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3.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因个人原因离职
的 5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7,1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
拟对退休的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5,76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14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因个人原因离职的 5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7,150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同意公司对退休的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
的 5,76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14 元 / 股，共计回购注销 62,910 股限制性
股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5.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因个人原因离
职的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拟
对退休的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3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1. 公司原激励对象姜胜远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该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由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95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 公司原激励对象牟林影因退休，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该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由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三、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 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的因个人原因离职的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7,950 股，退休的 1 名

原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6,000 股，共计 13,950 股限制性股票，占回购前已实际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125.04 万股的 1.12%，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 507,772,279 股的 0.00%。

2.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1）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

异动的处理 四、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4、激励对象出现以下情形的，
激励对象所有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处理：
②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提出辞职、公司提出将其解雇或激励对象与公司达成协议离职
时。”

因此，公司拟以授予价格 5.73 元 /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上述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资金为 45,553.50 元。

（2）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五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
则”的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息。”

注：从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含当天）起计算利息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
日（不含当天），不满一年按照一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一年不满一
年半按照一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一年半不满两年按照两年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两年不满两年半按照两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计算；满二年半不满三年按照三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三年按照三年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确定为三年期，因此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 2.75%。
P ＝ P0×（1+2.75%×D÷360）=5.73×（1+2.75%×1146÷360）=6.23 元 / 股
其中：P 为回购价格，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D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

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天数。
因此，公司拟以 6.23 元 /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上述 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6,000 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资金为 37,380.00 元。
综上，公司拟对上述 1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和上

述 1 名退休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共计回购注销 13,950
股限制性股票，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为 82,933.50 元。

3.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共计 13,950 股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拟回购注销事项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13,950 股，公司将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办理完成后，及时披露公司股份总数和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
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原激励对象姜胜远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5.73 元 / 股；原激励对象牟林
影退休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3 元 / 股。综上，公司拟对上述 2 名激励对象共计持有的
13,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回购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原激励对象姜胜远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9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73 元 / 股；原激励对
象牟林影退休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3 元 / 股。监事会已对上述拟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激励对象的名单进行核实，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 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同意按照上述有关规定回购注销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八、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数量及价格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及《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已履行的程序符合《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需按照《公司法》及相
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企业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注销的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大成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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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
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业务概述
（一）投资额度和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额度范围内购买低风险、高流

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二）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行使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产品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产品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介入，但现金管理产品的未来实际收益难以固定，可能低于预期。
（二）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所购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的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将及时上报董事会，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
财务状况恶化、所购买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
度末应对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银行理财产品、货币
基金情况进行日常检查。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使用上述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高流动
性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货币基金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投

资需求；
（二）公司通过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能够

获取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货币
基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
务，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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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3: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 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 日上午 9:15 至

下午 3:00 中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B
股股东应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即 B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
可参会。

（七）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 座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终止转让深圳冠华印染有限公司 50.16% 股权的议案》；
2.《关于明确 < 关于为子公司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及决议中担保范围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 < 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第 1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2、3 项议案已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4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47 号）、《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52 号）、《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1 号）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2 号）。

上述第 3、4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特别决议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中小投资
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终止转让深圳冠华印染有限公司 50.16% 股权的议案》 √

2.00
《关于明确 < 关于为子公司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及

决议中担保范围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 < 章程 > 相关条款的

议案》
√

4.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及会议出席办法
（一）登记手续：
1.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 2）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应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 座六楼
邮政编码：518031
联系电话：0755-83776043
指定传真：0755-83776139
联系人：廖欢
（三）登记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9:00 － 11:30，下午 2:00 － 5:30。
（四）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

附件 1）。
六、其它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45”，投票简称为“深纺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
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 票 时 间：2021 年 2 月 2 日 的 交 易 时 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中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证券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种类：□ A 股   □ B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本人 / 公司（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终止转让深圳冠华印染有限公司 50.16% 股权的议案》 √

2.00
《关于明确 < 关于为子公司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及决议

中担保范围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 < 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
4.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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